编号（ M ）    号

城步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数据利用

许可与保密协议

提供方：城步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使用方：                

城步县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城步县自然资源数据使用许可与保密协议

       本使用许可协议赋予使用方仅享有本协议所明确规定的使用权。本协议为不可转让和非独有的，由于该数据属于非公开性数据（内部数据、涉密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防止泄密，特签订如下协议：

一、使用方必须遵守以下规定使用协定

1、使用方仅限于在我县工作范围内使用此协议提供的数据，不得扩展到其他单位及区域，使用方仅限于本单位（本单位以使用方构成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为限）的范围使用，不得扩展到所属系统和上级下级或者本级其他单位。但获得特别许可的除外。

2、使用方必须在使用数据所形成的成果的显著位置注明该数据版权的所有者。

3、使用方对许可使用的数据不拥有复制、传播、出版、翻译成外国语言等权利，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原始数据。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该数据或者开发和生产产品。数据的任何格式或者任何复制品视同原始数据。使用方可根据需要对数据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但未经许可不得将修改、转换后的数据对外发布和提供，并应将修改、转换的情况及修改、转换的内容向管理方备案。使用方不得将数据或衍生成果在计算机互联网上登载。

4、使用方在数据使用期限结束后不得将该数据做许可协议约定以外的用途，应及时归还数据，并将再复制的该数据及其衍生品全部删除。

5、使用方主体资格发生变化时，应向提供方重新提出申请，并重新签订使用许可协议。

二、使用方必须遵守以下保密协定

1、使用此协议提供的数据必须按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确保数据安全，严防丢失泄密。

2、使用方对管理方提供的数据仅用于申请使用的范围，不得挪作他用。

3、使用方应对数据进行妥善保管，安装有涉密数据的计算机不得连接国际互联网，不得通过国际互联网传输涉密数据。

三、违约条款及法律责任

1、使用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数据，其使用权即无条件终止。

2、使用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应承担因此而造成的其他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提供方不承诺对所提供的该数据中可能存在的与现实的某种不一致或者缺陷进行修改，提供方不因该数据本身的瑕疵而对使用方造成的任何后果承担任何责任，提供方不接受任何条件的退换货。使用方自己负责安装和使用。技术培训、技术合作、数据更新需与提供方另行签订协议。

4、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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